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43号

申请人：宋xx
申请人：王xx
申请人：赵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复议请求：
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其限期公开申请人提出的相关政府信息。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均系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xx村村民，在该村建有房屋，并已居住多年。其后，申请人房屋所在区域被纳入征收范围，为核实征收补偿的合法性，申请人因而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其依法公开:“申请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xx村的房屋因中原路项目建设被征收，现申请公开与申请人同批次被征收的同村庄其他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2024年12月28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需要行政机关对现行有效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本机关不能作区分出来，因而不予提供。申请人遂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25年3月8日，该单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了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答复。2025年4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公开信息告知书》，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分户补偿明细，并非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制作。申请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不子公开信息告知书》明显错误和违法。具体而言，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豫0811行初 30号《行政判决书》中业已明确申请人申请人公开的政府信息是由被申请人制作保存。即便如被申请人所言并非由其制作，那么其应当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告知中请人具体的制作及保存机关。

基于此，现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贵府提起复议，请求贵府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请求，从而防止更大的侵害发生。
被申请人称：

一、申请人申请公开分户补偿明细，答复人并非制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可见，征收土地的实施单位并非答复人，相关征收资料也并非存放在申请人处，申请人公开的信息答复人也未制作。

二、答复人按照上级指示参与相关工作，但并未整理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与申请人同批次被征收的同村庄其他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答复人虽然部分参与相关征收工作，但并并未整理制作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

三、答复人不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并不是答复人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若制作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需要向相关单位调取相关资料，而答复人并无调取的职权，同时，答复人也不能作区分处理。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依法不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答复人不是征收主体，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答复人已经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依法不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4年6月29日通过中国邮政国内挂号信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与申请人同批次被征收的同村庄其他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于2024年7月1日签收但并未答复，本机关于2024年11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回复，2024年12月28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需要行政机关对现行有效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本机关不能作区分出来，因而不予提供。申请人遂向我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25年3月8日，我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了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答复。2025年4月25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公开信息告知书》称：“征收土地的实施单位并非新城街道办事处，且分户补偿明细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的信息进行加工、分析，无法提供。”申请人不服该《不予公开信息告知书》于2025年5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书》、《不予公开信息告知书》、邮政快递单号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因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中分户补偿情况属于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根据《中共山阳区委 山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原路工程项目征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房屋征收主体责任单位为新城街道办事处,故新城街道办事处应该公开“与申请人同批次被征收的同村庄其他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三）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一、撤销被申请人新城街道办事作出的《不予公开信息告知书》。

二、责令被申请人新城街道办事处在本决定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申请人宋xx、王xx、赵xx提供其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3日


